
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圖書資料室管理辦法 

  

       103年 4月 16日 102學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生化科技學系 (以下簡稱本系) 為便利教職員生利用圖書資料室進行教

學、會議、研究、撰寫論文或自修等活動，特訂圖書資料室管理辦法 (以下

簡稱本辦法)。 

二、 圖書資料室開放申請借用時間為：周一至周四，上午 8時至下午 8時、周五

為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每二小時為一時段，每次申請以一時段為原則，若

後續時段無人申請時，得續借一時段，但每次申請至多以四小時為限。 

三、 借用相關規定： 

1. 凡本系教職員生皆可依需要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並填具「生化科技學

系圖書資料室借用申請單」，系辦公室依申請時間先後排定借用者順序，

借用人不得將申請時段私自與他人交換或轉讓他人。 

2. 借用人需於使用前親自至系辦公室領取鑰匙 (鑰匙遺失時，須負賠償之

責)，使用時應保持整齊清潔，並不得喧嘩影響教學等活動。使用後需負

責將請場地恢復及清潔工作。 

3. 圖書資料室陳列之圖書，僅得於圖書資料室內閱讀，嚴禁自行攜出。 

4. 若使用完畢時間為系辦公室下班時間，請於隔日上午 8:30 前，連同借

用器材及物品一併歸還。 

5. 借用人如有違反使用規則，且經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即時終止其借用權。

借用設備若有損壞或遺失情形，應照價賠償。 

6. 若已申請時段遇有系所教學活動或重要會議時，系辦公室得知會申請人

取消其申請。 

四、 本校其他系所單位有借用需求時，比照上述規定辦理。 

五、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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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相關規定： 

1. 借用時段依申請時間先後次序由系辦公室排定後，不得私自與他人交換或轉讓

他人。 

2. 使用時應保持整齊清潔，並不得喧嘩影響教學等活動。使用後需將請場地恢復

及負責清潔工作。 

3. 借用設備請於使用前自行檢查確認，若有損壞或遺失情形，應照價賠償。 

4. 圖書資料室陳列之圖書，僅得於圖書資料室內閱讀，嚴禁自行攜出。 

 


